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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着跑着，中巴车突然起火
车体烧成空架子，车上七八名乘客成功逃离

美容院内突然死亡，

死者损伤鉴定为新伤
3个半月尸检报告终到手，家属申请立案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周衍鹏) 44岁
女子美容院内突然死亡，死因疑点重重，法
医鉴定结果也迟迟未能给出(本报4月26日
C04版及6月4日C10版曾报道)。近日，距事发
已100多天，死者家属终于拿到尸检报告，
并向警方提请立案侦查。

今年4月19日，今年44岁的女子魏淑琳
在台东一路一家美容院做美容时突然死
亡，美容院称死者是在美容时突然口吐白
沫，然后不省人事。此前，死者还同美容师
有说有笑，并无异样举动。事发后，美容院
只剩3人，负责人称其余美容师都已辞职，
两名当时为死者亲自做美容的美容师也回
到老家，直到出事后46天才出现过一次，然
后就再一直未露面。死者家属认为，死者生
前身体健康，突然在美容院死亡疑点重重，
要求警方立案，警方称需要根据最后的尸
检报告而定。事发当天，他们便向派出所申
请做尸检，但尸检报告的结果却迟迟未能
给出。

8月11日，死者的大姐告诉记者，他们
已从派出所拿到尸检报告鉴定书的复印
件。记者看到，这份《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
书》是由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刑事科学
技术室出具，委托单位为台东派出所，检验
日期为2012年4月19日及2012年4月21日，鉴
定书最后日期为2012年7月8日。鉴定书上描
述死者头部右顶枕部有22厘米的皮下出

血，经鉴定，该处损伤为新鲜出血，应当为
死亡前3小时左右，死者左右肩部均有2处
皮下出血，说明生前受到外力形成。最后结
论为“魏淑琳在美容过程中出现头皮下出
血及肩背部皮下出血，可以引发蛛网膜下
腔广泛出血导致死亡。”

死者家属质疑，为何这样一份尸检报
告需要花费这么长时间？警方解释，因尸检
并非由公安部门直接进行，需要其他医学
专家的参与，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记者随后从市北公安分局了解到，从
目前尸检报告看尚不能证明属于他杀，是
否立案仍在研究中，如果最终警方不予立
案的话，死者家属可向派出所索要警方不
予立案的书面证明，死者家属可凭此证明
向检察院申请再次立案调查。

物业私划停车位？违法！
律师建议业主联合维权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周衍鹏) 在
未事先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小区物业在公
共区域内划出许多停车位，并出租给业
主，收取管理费。物业管理部门称私划停
车位的做法违法，律师提醒业主可联合维
权，向法院起诉。

近日，连续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反映，在他们所居住的左岸风度小区内，
物业公司在未事先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就
私自在小区公共区域划出许多地上停车
位，并进行分配，收取管理费。

一位王姓业主称，当初购房合同上写
得很明白，车位是开发商免费赠送的，为
何现在物业又收取管理费呢？停车位中有
一部分是物业公司临时用油漆划出来的，
事先也没有跟业主商量，价格则是由物业
公司一手操作的。

13日上午，记者在西韩新苑物业管理
公司办公室门前见到，走廊上、办公室里
挤满了前来选车位号的业主。据悉，选车
位从11日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他们中也有
人认为既然是“免费赠送”，就不该收
费，但多数人认为“总比没有地方停
车好。”据了解，地上停车位50元/月，
地下停车位100元/月。

对此，物业公司刘经理称，目前
分配的车位都是小区规划时已有的，
对于临时划定的车位，主要是为满足
业主停车的需要。由于小区目前尚无
业委会，收取的管理费只能由物业代
管，不少业主也担心管理费会被滥
用，他称收取的管理费肯定会全部用
在小区管理上的。

记者随后找到小区开发商，试图
了解小区当初规划时的实际停车位
数量，遭到工作人员拒绝。

崂山区房产局物业管理处的有
关负责人称，根据最新的《青岛市物
业管理条例》，园区内道路归全体业

主共同所有。物业公司在公用面积上划分
车位一定要征得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如果小区没有业委会，至少也应得到小区
内2/3业主的同意，否则，业主有权不缴纳
车位费用，如果没有得到小区内2/3业主
的同意，物业的做法就是违法的。

山东云江律师事务所律师曲志亮称，
如果最终协商不成，业主可以联合到法院
维权，起诉物业公司。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曹思扬
刘腾腾 赵波) 13日中午11时

许，一辆在敦化路上东向西行驶的
考斯特中巴车突然从发动机部位
起火，中巴车被烧成了空架子。车
上七八名乘客及时疏散，未出现伤
亡。起火原因怀疑是发动机短路，
目前消防和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1 3日中午1 1时许，有市民爆
料，山东路敦化路一辆中巴车自
燃，火势很大，中午11点15分，记者
闻讯赶到山东路与敦化路路口，看
到在路口东侧的敦化路上，停着一
辆被烧成骨架的考斯特中巴车，此
时车内明火已被扑灭，车内冒着少
量灰烟，驾驶台面目全非，车上所
有的挡风玻璃被烤爆，所有座椅被
烧光，中部地板被烧穿，地上满是
烤爆的玻璃碎片和烧黑的物质。因
该车占据了一个车道，敦化路东向
西方向发生交通拥堵，车流已经排
到了徐州路与敦化路路口，交警部
门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现场。

目击者王先生介绍，中午11点
左右，一辆东向西行驶的考斯特中
巴车停在路口后，跑下来几个人，
几分钟后，火就着起来了。“着火时

烟又黑又浓，顺着风势向南飘去，
消防队员来了后，10分钟左右将火
扑灭。当时考斯特车的中上部分全
是火光，但可以看出车头部分的火
势最大。”王先生说。记者从消防部
门了解到，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
共出动了两辆消防车。

“开了这么多年车从来没遇到
这样的事。”司机刘先生介绍，这辆
考斯特是单位的车，2008年出厂，
事发时车上有七八名乘客，都是他
的朋友，由于临近中午，他准备开
车拉着朋友去吃午饭，刚从延吉路
出发，开了两公里左右，便发生了
事故，幸亏人都安全逃了出来。

车辆突然自燃，刘先生怀疑是
发动机短路造成的。“当时是坐在
发动机旁边座位的朋友最先发现
起火，他看见发动机盖内不断冒出
浓烟，我赶紧停车，打开发动机盖
后拿起车上的灭火器对着发动机
喷射，谁知灭火器太小，几分钟就
用光。当时又刮着风，实在灭不了
火。我赶紧拨打119，让其他人都下
车，所幸在火势变大前，所有人都
下车了。”刘先生说。

对于自燃的原因，消防和交警
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驾驶员刘先生反映，一发现
车辆起火，他就赶紧停车，拿起
车上的灭火器对着发动机喷射，
谁知灭火器太小，几分钟就用
光。记者注意到，刘先生当时用
的是500ml饮料瓶大小车载灭火
器瓶，灭火器被丢在驾驶室前
方，有被火烤爆的迹象，变得面
目全非。

青岛市消防支队的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消防部门对于机
动车辆是否安装灭火器没有强
制性要求，但从安全角度来说，
每辆机动车都应该配备灭火器
以保证消防安全。

青岛市车管所的工作人员
介绍，在现行的国家标准中，强
制要求9座以上的客车、营运车
辆配备车载灭火器，但对于灭火
器的大小却没有明确规定。

夏季也是汽车自燃的
高发期，一般由于电线线路
短路或车内易燃物品导致。
为了减少车辆“自燃”几率，
消防专家提醒，除了定时定
期保养，驾驶人在开车时闻
到不正常的气味，如焦糊的
气味、电线燃烧时塑料的气
味、橡胶燃烧时难闻的气味
等，应立即停车检查。有一
些车辆在自燃的初期如果
驾驶人发现得早，处置得
当，就可通过车辆自带的灭
火器扑灭。

驾驶员：车载灭火器太小
车管所：灭火器大小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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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不正常
赶紧停车检查

中巴车被烧得面目全非。 刘腾腾 摄

驾驶室被烧得只剩空壳。 刘腾腾 摄

本报曾对此事进行报道。

部分停车位都划到了住户的窗户前。
周衍鹏 摄

本报记者 曹思扬 刘腾腾 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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